
八公山区统计局2022年度统计执法检查

工作计划及相关要求
工作计划：（一）执法检查的重点指标、重点领域。根据国家统计局要求，执法检查应涵盖规上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限上批发和零售业、限上住宿和餐饮业、规上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劳动工资、能源资源统计、企业研发等专业（重点指标详见附件1）。聚焦增速排名靠前或者总量位次变动明显的地区、发生过统计违法行为的地区以及今年以来数据波动异常的领域。重点检查内容应当包括：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特别是其占比上升幅度明显偏高的县区；二是投资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本年完成投资指标及其支撑材料的真实性；三是商贸企业中限额以上个体经营户的商品销售额和营业额指标数据；四是服务业重点行业和非重点行业变更企业的营业收入数据及其行业划分；五是一套表企业和9个纳入核算行业的非一套表单位的从业人员期末人数和从业人员工资总额等；六是违反统计法精神的文件和做法。 

工作要求：务必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统计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主体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扎扎实实做好2022年度执法检查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执法检查工作，适时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及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强化责任，狠抓落实，严格按照统计执法流程开展检查，确保2022年11月底前高质量完成年度执法检查任务。

（二）强化协作配合。强化统计执法监督工作与统计调查工作的协作配合，对调查工作中发现的数据异常专业和指标、数据异常区域和单位等统计违法线索，及时移交统计执法部门；对重大统计违纪违法问题要进行会商和会审，认真听取统计调查部门的意见建议。及时共享统计执法检查结果，充分利用检查结果改进和完善统计调查工作。
（三）严肃追责问责。对存在统计违法行为的调查对象，要依法依规实施行政处罚，按规定认定统计严重失信企业；对涉嫌统计违纪违法的责任人员，要严格按照中央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准确提出处分处理建议，按程序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处分处理建议和案件材料，积极推动责任追究及时到位。

附件

相关专业执法检查重点指标
	序号
	专业
	重点指标

	1
	规上工业
	工业总产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2
	固定资产投资
	本年完成投资

	3
	限上批发零售业
	商品销售额、营业收入

	4
	限上住宿餐饮业
	营业额、营业收入

	5
	建筑业
	建筑业总产值

	6
	房地产业
	商品房销售面积

	7
	规上服务业
	应付职工薪酬、应交增值税、营业收入、本年折旧、营业利润

	8
	能源
	原煤产量、原油加工量、煤炭消耗量、用于原材料消费量

	9
	劳动工资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10
	企业研发
	研究开发人员合计、研究开发费用合计




